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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很基本的傳統題型，一般有熟讀教科書者均能順利答出，因此高分關鍵應在於能否深入說明及舉例。

第二題：略有難度，不能只背法條，應知道確認訴訟備位性之概念以及其實務上運用。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行政救濟程序上有所謂「訴願先行程序」與「訴願前置原則（主義）」，試申其義，並分別舉

例說明之。（25分） 

答： 
(一)訴願先行程序 
現行行政救濟實務中，就訴願之提出，常有先行程序之設計，亦即對於某些特定事務之處理，須有一定之

先行程序之適用。例如稅捐稽徵法上所定之復查等。此等程序，雖亦為廣義上之救濟程序之一種，然其實

際效果通常僅為避免大量處理救濟案件所造成之機關行政不便。是故，其在提起之程式以及程序要件上通

常較為簡便，而其效果亦通常作為提起訴願之前階段，管轄之機關亦非如訴願通常為上級行政機關，多半

以原處分機關作為件之管轄機關。例如，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
分如有不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理由，連同證明文件，依左列規定，申請復查：一、核定稅額通知書所

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三十日內，申請復查。二、

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無應納稅額或應補稅額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申請復查。」。其

效果，則可參見同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之復查決定如有不服，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行政訴訟。」。 
(二)訴願前置原則（主義） 

1.意義： 
所謂訴願前置，指行政訴訟之提起，需先經訴願此一先行程序，並以訴願程序之進行作為行政訴訟之要

件。民國89年修正前之行政訴訟法係以撤銷訴訟為唯一之訴訟類型，故訴訟之進行均須訴願前置。惟89
年新施行之行政訴訟法制，所規定之訴訟類型已不止於撤銷訴訟一種，故可謂已就行政訴訟之訴願前

置，作相當之放寬，亦即，訴訟之提起並不一定以訴願程序之進行為其要件。 
2.無須訴願前置之訴訟種類 

(1)公法上之確認訴訟，依行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行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

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者，不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行完畢或因其他

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乃以確認公法上之法律關係無效或不存在為其內

容，不須經由訴願程序。 
(2)人民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以財產上之給付或其他作成行政處分以外之公法上義務之履行作為其請求之

內容者，亦無須經由訴願程序（行政訴訟法第8條第2項：「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
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行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契約

發生之給付，亦同。」）。 
(3)撤銷訴訟標的之行政處分，為經行政程序法所定之聽證程序後作成者，因行政程序法所發揮之取代爭

訟之功能，使得當事人在行政處分作成之前已有相當之表達意見機會，故無須訴願前置（行政程序法

第109條：「不服依前條作成之行政處分者，其行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行程序。」），得直

接起訴。 
(4)維護公益訴訟及選舉罷免訴訟，依行政訴訟法第9、10條之規定，就其非屬撤銷訴訟之部分，亦無須
以行政處分之存在為其前提，不必訴願前置（行政訴訟法第11條）。 

(5)第三人訴訟，亦無須訴願前置。行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訴願人以外之利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

願決定，損害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益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因屬本案關係以外之

第三人，故無須訴願即得起訴。 
3.維持訴願前置之訴訟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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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撤銷訴訟 
行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行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利或法律上之

利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不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課予義務之訴 

行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令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不作為，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

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訟。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違法損害者，經

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之訴

訟。」，故人民請求行政機關為金錢給付以外之特定行為之給付訴訟，即以義務之課予為訴訟之內容

時，仍應訴願先行。 
 

二、甲為乙國立大學之專任教授，獲乙聘任兼任該校圖書館館長，聘期一年。詎料乙於聘期開始前

函告甲，以另聘他人暫兼代圖書館館長為由，註銷聘函。甲認為該函未附任何理由，即註銷前

聘函，依法不合，且於聘期年度每日阻止其擔任該校圖書館館長上班權利及領取該職之主管加

給，遂提起請求確認上述聘任甲為乙校圓書館館長之法律關係存在，並要求乙給付新台幣30萬

元之一年主管加給及其法定利息之行政訴訟。甲之訴求是否得獲救濟，試依司法實務裁判分析

之。（25分） 

答： 
(一)公立大學聘任教授之法律關係 
按於我國法制之中，「公務員」之概念並非單一，大體上乃有「最廣義公務員」、「廣義公務員」、「狹

義公務員」及「最狹義公務員」之區別。公立大學聘任教授，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就「教授」而言，

其所受領之俸給並非依職等銓定，固非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但就「系主任」、「圖書館長」等行

政職務言，則仍為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釋字第308號：「公立學校聘任之教師不屬於公務員服務

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行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行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

用。」）。然就其任命之基礎法律關係，乃與一般狹義或最狹義之公務員有所不同，係屬行政契約。此可

參見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裁字第六五四號裁定：「按公立大學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育

工作，依其聘約之內容，要在約定教師應履行公立大學應提供之教育服務，及所得行使之公權力行政，性

質上係公法上契約。」，合先述明。 
(二)註銷圖書館長職務之公函，其法律屬性 
按當事人與國家機關間成立公法上契約關係，而國家機關就契約所涉公法上事項作成單方決定者，原則上

即已排除該單方決定為行政處分之可能性。此即為學說上所稱之「兩行為併用禁止」之原則，並為最高行

政法院九十二年度裁字第一五四九號裁定所明示：「其契約關係之成立，本質上仍屬雙方間意思表示之合

致。是關於聘約內容之事項，無由一方基於意思優越之地位，以單方行為形成之可言，自不應承認校方有

以行政處分形成或改易聘約內容之權限。」。既非行政處分，則乙國立大學就此一公法上法律關係之決

定，甲並無提起撤銷訴訟之餘地，則無疑義。 
(三)本件當事人提起確認訴訟，其主張是否合法而得以獲得救濟？ 
按行政訴訟之主要類型，包括撤銷訴訟、給付訴訟及確認訴訟。其中確認訴訟向於訴訟法上被認為具有備

位性，乃當事人無法循其他救濟管道救濟者，始得提起之。就此，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謂：「確認行

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者，不得提

起之。其確認已執行完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六條第三項乃規

定：「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撤銷訴訟者，不得提起之。」，就此，本

件當事人之請求是否合乎確認訴訟之訴訟要件，茲分項檢驗之： 
1.當事人無法以確認之訴救濟其所遭受侵害。 
2.當事人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 
3.當事人與國家機關間法律關係存否不明，而有確認之必要。 

(四)結論：本件當事人，得依確認訴訟主張其受侵害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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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事實】簡方行政法講義，第四回。 

【參考書目】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元照出版)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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